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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夏丹 张杰

上一个商家不辞而别跑路了，
新商家要求必须重新充值才能使用
原来的预付卡继续消费……28 名消
费者陆续掉入商家的“预付卡”陷
阱，却因信息不对称、举证困难等
陷入维权困境。对此，江苏省常州
市武进区检察院依法介入调查并支
持 消 费 者 起 诉 。 近 日 ， 法 院 审 理
后，对该案三名被告作出“退一赔
三”的判决。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和区商务局也对三被告作出相应
行政处理。

预付卡变“闹心卡”

2023 年 2 月某天，在诗柏美容
美发店充值消费的消费者程靖 （化
名） 发现，该店突然换了招牌。新
店负责人称，原商家已经把店转给
了他，以前的预付卡不能再使用，
除非按照一定的比例重新充值。程
靖慌了，她在原来店里充的卡还有
几万元余额，遂立即与原商家取得
联系，要求退款。但对方告知她需
要在新店重新充值才能继续消费，
随后就把她拉黑了。

事实上，还有 20 余名消费者与
程靖有着相同的遭遇。2023 年 2 月至
6 月期间，武进区消费者协会共收到
关于诗柏美容美发店的预付卡投诉
109 起 ，辖 区 派 出 所 出 警 调 解 80 余
次。不少消费者反映，原商家以“店面
虽已转让，但原卡仍可继续使用”为
由拒绝退款；而现商家却要求再充值
一定金额或另外付费消费才能使用
原卡。武进区消费者协会多次与原商
家和现商家的负责人沟通联系，要求

妥善处理消费者诉求，但商家始终推
诿搪塞，最后竟直接拒绝调解，不再
回应消费者诉求。

“涉事商家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非常恶劣，但由于信息不对
称、举证困难，消费者在依法维权
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为此，武
进区消费者协会主动与区检察院取
得联系，希望检察机关能引导、支
持消费者依法维权。

找出隐身幕后的老板

2023 年 4 月，武进区检察院依
法介入，经初步调查发现，诗柏美
容美发店是一家个体工商户，注册
经营人为储某某。但储某某表示，
自己只是按照幕后老板的要求注册
营业执照，每月领取相应报酬，店
铺的实际经营收益并不归其所有。

“如果不把隐身幕后的老板找出
来，那么消费者即使赢了官司，退
款或者赔偿也很难执行到位。”武进
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徐雷艇
介绍，为了查明实际经营者和收益
者 ， 他 们 对 该 案 展 开 了 进 一 步 调
查。通过询问消费者、从第三方支
付 平 台 调 取 商 家 pos 机 的 收 款 信
息，并向银行调取账户流水，承办
检察官发现，消费者支付的预付款
进入了张某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店
铺转让协议则是由杨某某与新店老
板签署。张某某和杨某某曾经在苏
州 、 无 锡 等 地 共 同 经 营 美 容 美 发
店，多次因拒不退还消费者预付款
被当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并被消
费者诉至法院。

“显而易见，储某某虽是工商
登记的店铺经营者，而张某某和杨
某某才是该店的实际控制人。”徐
雷艇表示，根据 《江苏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条例》 规定，经营者未事先
通知已交预付款的消费者并作出妥
善安排，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提

供商品、服务又无法联络的，视为
欺诈行为。诗柏美容美发店恶意跑
路的行为完全符合消费欺诈的构成
要件。

为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惩戒
不诚信经营行为，2023 年 8 月，武
进区检察院依法支持消费者对储某
某、张某某、杨某某三人提起民事
诉讼，并指导消费者按照退一赔三
的标准提出了惩罚性赔偿诉求，同
时及时指导律师通过诉讼保全的手
段，成功查封杨某某等人的现金、
股票、房产、汽车等足额资产。

三被告被判三倍赔偿

今年 1 月，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之前拒不出面处理消费纠纷

的 3 名被告迫于压力均到庭参加案
件审理。武进区检察院和区消费者
协会均派员出席法庭支持消费者的
起诉。

今年 3 月 12 日，法院对该案进
行公开宣判，认定三被告在经营活
动中存在欺诈消费者的主观故意，
应退还 28 名消费者预付卡余额 28 万
余元，同时按照卡内余额的三倍赔
偿消费者 84万余元。

另外，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针对储某某将注册营业执照给他人
使用并逐月领取报酬的违法行为立
案查处；区商务局对 3 名被告在经
营过程中拒不退还消费者余额的行
为，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
告知若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仍拒不整
改，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落入预付卡陷阱，消费者遭遇“维权难”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后，“隐身”老板被判“退一赔三”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张一诺

有效成分不足 10%的灭火器如何灭火？今年“3·15”晚会上曝光的
伪劣灭火器去年就在浙江金华被查到过。网店经营者李某低价从山东
购入伪劣灭火器，又通过江苏十余个网店售往全国，涉案金额高达
1000 余万元。3 月 14 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李某、王某等 6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出租房配备的灭火器检测不合格

2023 年 4 月，为深入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八号检察建议”对安全
生产溯源治理的相关要求，婺城区检察院会同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
内出租房配备的消防器材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出租房配备的灭火器
为不合格产品。通过现场实验，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人员发现灭火
器喷出的干粉无任何扑灭效力，于是将同批次灭火器送至权威机构检
测。检测报告显示，该灭火器中的灭火剂成分（磷酸二氢铵）含量仅有
3%至 6%，远低于国家标准（不低于 75%），无法实现有效灭火功能。

涉事房东反映，该灭火器是从江苏一家网店网购的。根据以往的办
案经验，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随后根据线索
顺藤摸瓜，发现该网店的灭火器销售量超过 10万件，买家遍布十余个省
份，社会危害性极大。

据此，婺城区检察院多次主动与消防、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会
商，建议对该网店立案侦查，并以该网店为突破口，对原料生产商、灭
火器制造商以及供应商、代理商等上下游链条进一步深挖，统一证据
标准，明确打击范围。

出厂时只做了闭水测试

“干粉运来的时候，包装简陋，上面什么标识都没有。”
“出厂的时候只做闭水测试，厂里有检测产品质量的实验室，但是

从没用过。”
这是生产销售伪劣灭火器厂家的工人所描述的场景。案发后，公

安机关对山东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进行收网。经检测，扣押的 5000 个
干粉灭火器均为不合格产品。

据了解，为节约生产成本，以王某为首的管理人员在无组织培训、
无灭火器检验规程的情况下，雇用工人使用不合格干粉、不合格灭火
器罐体随意装瓶，装瓶后只进行简单的水气密试验，即贴上标识、二维
码，并自行打印合格证挂上出厂销售，销售的价格远低于市场均价。

山东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生产的 4 公斤干粉灭火器出厂价在 20
元左右，而正常的同规格干粉灭火器的生产成品不低于 40 元。这些灭
火器低廉的价格，让网店经营者李某动了心。李某在江苏租用场地，在
多个网络平台开设了十余家网店，专营消防器材。在明知该公司生产
的干粉灭火器为不合格产品的情况下，2022 年 5 月以来，李某仍低价
购入各个型号的灭火器，并在进价的基础上，每个加价 10 元在各大电
商平台网店销售，销往十余个省份，销售金额达上千万元。

据李某网店的客服人员交代，因灭火器质量问题，他们常常接到
顾客投诉，包括瓶体破损、重量不够、漏气过快等。被投诉后，怕顾客找
麻烦，客服一般直接予以退款或重发质量达标的灭火器。一些专业的
顾客会质疑网店所卖灭火器的资质，客服人员就会让美工直接 PS 认
证证书及检测报告发给顾客。

全链条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案发后，婺城区检察院十分重视，组建专班第一时间依法介入，多
次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平台与公安机关就案件侦查取证方向、网
络销售数额认定等进行分析研判，引导公安机关夯实证据链条，对生产商、销售商进行全
链条打击。经侦查，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 16 名犯罪嫌疑人报请批捕，
检察机关依法决定逮捕。

2023年 11月 27日，案件移送婺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继续深挖上下游犯
罪，监督公安机关对不合格干粉生产厂家负责人庄某等二人进行立案侦查，并决定对二人批
准逮捕。截至目前，除李某、王某等 6 人已被提起公诉外，其他相关犯罪嫌疑人还在继续侦
查中。

同时，婺城区检察院就案件反映出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向相
关职能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消防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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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胡佳瑶） 随
着在线消费增多，一些不法分子趁
机浑水摸鱼，利用有些人想要低价
预 订 酒 店 的 心 态 ， 在 网 上 发 布 信
息，谎称自己是酒店内部人员，可
以通过内部价格代订客房，引诱被

害人转账，以此骗取钱财。日前，
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
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2023 年“五一”前夕，李先生
通过当地旅行社预订了位于上海外

滩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当李先生带
着全家抵达酒店，在前台办理入住
手续时，却被告知系统内没有他的
订单。无独有偶，像李先生一样成
功 预 订 却 无 法 入 住 的 客 人 还 有 不
少，且都是通过同一家旅行社预订
的酒店。

这 家 旅 行 社 究 竟 出 了 什 么 问
题？事情追溯到一个月前，该旅行
社的销售人员张某通过某短视频平
台认识了王某。王某自称是上海外
滩某五星级酒店的销售经理，手上
有“协议价”房源。当时，“五一”
小长假期即将来临，张某急于大赚
一笔，王某言词间又表现出对酒店
行业很熟悉，所以张某没有怀疑。
两人最终谈妥以每间 720 元的价格
预订 100 间客房，张某陆续向王某
转账共计 7.2 万元。“当时第一个客
人 成 功 入 住 了 ， 我 就 更 信 任 这 个

‘王经理’了。”张某随后又以每间
850 元的价格加订了 31 间客房，陆
续转账 2.6万元房费。

因旅行社节前推出的价格十分

优 惠 ， 很 多 客 人 便 毫 不 犹 豫 地 预
订，但事后均没有致电酒店确认，
也没有收到酒店的确认短信。没多
久，多名客人到了酒店发现没有自
己的订单信息，无法成功入住，于
是纷纷向旅行社反映。张某立刻联
系王某，王某却以酒店前台系统未
录入为由推诿搪塞，拒不退款。张
某来到该酒店核对后，才发现根本
没有所谓的“王经理”，于是选择报
警。

2023 年 9 月，黄浦区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批准逮捕。到案
后，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经查，2023 年 4 月至 5 月，王某冒
充多家知名酒店的销售人员，通过
朋友介绍、短视频平台等方式认识
了 4 名旅行社销售人员。王某先高
价在网络平台预订房间，让部分客
人成功入住，让被害人误以为其确
有低价房源，再大量出售假房源骗
取钱财，共骗取 15 万余元。今年 1
月 ， 黄 浦 区 检 察 院 对 该 案 提 起 公
诉。法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内部人员低价代订五星级酒店”就是个圈套
上海黄浦：对一起冒充酒店销售人员诈骗案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 匡 雪 通讯员 王
彬 田文文） “不用节食、不用运动，
每天服用一袋，保证一周瘦五斤。”如
此有效的减肥产品，卖家袁某却坚决
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尝试。原来，该减
肥产品中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服
用后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袁某明知
如此，却依然高价售卖给不特定消费
人群，牟取利益。经山东省莘县检察
院提起公诉，法院日前以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袁某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18 万元，判决其支
付惩罚性赔偿金 23 万余元，并在国家
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22 年 10 月，无正当工作的袁某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减肥奶昔
的商机，于是开始代理“蜜桃闪闪”蜜
桃果维他、慕斯草莓奶昔两种产品，并
注册了工商营业执照，取得了食品经
营许可证。随后袁某就通过微信群发
布大量出售“蜜桃闪闪”蜜桃果维他、
慕斯草莓奶昔以及招代理的广告，不

少减肥心切的顾客纷纷从袁某这里下
单。短短一个月内，袁某就卖出几百
单，销售金额高达 8万余元。

但没过多久就有顾客找到袁某，
表示产品确有减肥效果，但是出现了
口干、拉肚子、心慌气短、头疼眩晕等
不良反应。“不用担心，这是因为咱们
喝了这款减肥奶昔，体质发生了改变，
而拉肚子则是身体排毒的一种正常现
象……”袁某向顾客耐心解释道。然
而，当袁某的妻子提出也要服用慕斯
草莓奶昔减肥时，袁某却坚决不让妻
子服用。

就这样，袁某明知服用该药后消
费者会出现一系列副作用，仍然一边
安抚消费者是正常现象，一边继续高
价售卖。据了解，该减肥奶昔的进价
是每盒 98 元，袁某卖给自己的代理是
每盒 198元，零售价是每盒 280元。

2023 年 4 月，莘县公安机关接到群
众举报，称在袁某处购买的奶昔，服用
后出现心慌、口干等反应。公安机关

将产品送往专业机构检测后发现，该
奶 昔 中 含 有 违 禁 成 分 西 布 曲 明 。 随
后，公安机关在袁某家中查获了大量

“蜜桃闪闪”蜜桃果维他和慕斯草莓奶
昔。经权威机构检测，这些产品中均
含有西布曲明。

2023 年 6 月，莘县公安机关以袁某
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送莘县
检察院审查起诉。“我不知道这些减肥
产品中含有违禁成分，只知道可能不
合规。”袁某到案后辩解道。为查清袁
某的主观明知，准确定罪，承办检察官
通过调取袁某的手机聊天记录、发货
清单等，证实了袁某存在犯罪的主观
故意。

因袁某的行为侵犯了众多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除
应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2023 年 8 月，莘县检察院对
袁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日
前，法院开庭审理后，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自己兜售的减肥奶昔却不许家人尝试
明知产品有副作用仍大量倒卖牟利

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毕
亚磊） 微商倾力销售、在某 App 上风
靡的一款减肥药，竟然被检测出含有
违禁成分，吃了容易产生呕吐、恶心、
头晕等多种不良反应。经河南省上蔡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依法以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薛某、李某

等 4 人一年至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各
并处罚金。

2023 年 8 月 24 日，消费者张某从
薛某处购入了一款减肥药，服用该药
后出现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怀疑所
购减肥药有质量问题，遂前往公安机
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当日立案侦查。

经 审 查 ，2023
年 8 月至 9 月，李某
从 上 家“ 朴 先 生 ”

（另案处理）处订购
了 16 单 该 款 减 肥
药 ，在 未 收 货 的 情
况 下 ，加 价 卖 给 了
代 理 商 薛 某 ，薛 某
又以高价向其他不
特 定 消 费 者 售 卖 。
一 旦 有 消 费 者 购
买 ，薛 某 便 将 消 费
者的购货信息经由
李 某 发 给“ 朴 先
生”，“朴先生”随即

安排王某、尹某二人进行发货。其中，
王某每单提成 20 元，尹某每单提成 5
元。经检测，李某等人销售的减肥药中
均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咖啡
因、麻黄碱或甲基苯丙胺，这三种原料
均系我国法律规定在食品中禁止添加
的成分。侦查中，多名消费者反映，该
款减肥药通常用透明的塑料袋包装，
且包装上未标明生产厂家、生产日期、
使用说明等产品信息。据了解，服用过
该减肥药的消费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不良反应。

2023 年 12 月 11 日，该案被移送至
上蔡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在认真
审查、固定证据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公
安 机 关 调 取 案 涉 聊 天 记 录 中 的 发 货
地、转账记录等，查明 4 名被告人的主
观故意。2023 年 12 月 22 日，该院依法
以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食 品 罪 对 薛 某 、李
某、王某、尹某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审
理后作出上述判决，4 名被告人当庭表
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吃了这款减肥药，头晕恶心经常犯
四人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判刑

姚雯/漫画

姚雯/漫画

消防灭火器对于保障公共安全、降低灾害损失极其重要，网络销售不合格灭火器
不仅起不到灭火效果，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
具有损害公共利益的现实危险。建议消费者购买时通过以下方式鉴别：一是外观识
别。正规的消防器材产品表面及包装上有清晰、耐久的标志，包括产品标志和质量检
验标志；二是资质识别。每个消防产品上都有消防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或型式认可证
书，统一使用认证、认可标志；三是核对官网。通过登录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核对所
购买的消防产品是否属于网站上备案的产品。

消防法第二十四条 消防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必须符合行
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

依法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由具有法定资质的认证机构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要求认证合格后，方可生产、销售、使用。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
的消防产品目录，由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会同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消防器材如何鉴别真伪

▲

2023
年7月12日，
办案检察官
向维权消费
者了解情况，
并指导其收
集、保存消费
凭证。

▲ 2023 年 8 月 1
日，办案检察官与消协
工作人员一起到法院
立案，共同支持消费者
起诉。

条法 接链

伸延 读阅


